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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4-11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

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C座一层101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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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5 人，代表股份 629,522,81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3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094

人，代表股份 374,781,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831%。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共计 2,109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04,304,13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 41.2223%；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 2,099 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为 375,273,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3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暨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02,722,25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425%；反对股数1,045,95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41%；弃权股数535,932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534%。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73,691,444 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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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股数 1,045,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7%；弃权股数 535,932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8%。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85,013,24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0792%；反对股数18,896,46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8815%；弃权股数394,432股，占参加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393%。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55,982,433 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595%；

反对股数 18,896,461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54%；弃权股数 394,432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回购公司

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85,185,09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8.0963%；反对股数18,626,81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8547%；弃权股数492,232股，占参加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49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56,154,283 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53%；

反对股数 18,626,811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35%；弃权股数 492,232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02,395,02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099%；反对股数1,066,15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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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062%；弃权股数842,962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839%。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73,364,214 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13%；

反对股数 1,066,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1%；弃权股数 842,962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02,315,45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020%；反对股数1,128,15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123%；弃权股数860,528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857%。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373,284,648 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01%；

反对股数 1,128,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6%；弃权股数 860,528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姜志会律师、王丹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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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15日 


